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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 州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

文件滕 州 市 财 政 局
滕 州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
滕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滕发改字〔2021〕8 号

关于规范公办中小学和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
以下学历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及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

学校：

为规范公办中小学和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

学校收费管理，维护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，更好促进教

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省发改委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人社厅《关

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

〔2020〕648 号）和枣庄市发改委等 4 部门《转发<关于印发

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枣发改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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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305 号）《关于完善非营利性中等及以下民办学历教

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枣发改价格〔2019〕220 号）

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项目

收费项目包括学费、住宿费、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义务

教育学费、杂费等费用减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服务性收

费项目包括伙食费、校车服务费、补办证卡工本费、课后服务

费等。代收费项目包括作业本费、学生装费、社会实践活动费、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、意外伤害保险费、教辅材料费、高中课

本费等。

学校向学生推荐教辅材料应严格执行国家及省有关教辅

材料管理规定。与学校教学活动、教学管理直接关联的服务事

项，以及国家明令禁止或明确规定纳入公用经费开支的项目，

不得列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严禁学校将讲义资料、试卷、

电子阅览、计算机上机、取暖、降温、饮水、图书馆查询、自

行车看管以及军训期间发生的费用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

项目。

二、定价权限

公办中小学住宿费、课后服务费、学生装费以及公办高中

学费等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。非营利性民办中

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

价。公办高中学费、住宿费由枣庄市发改委会同枣庄市直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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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管理。公办中小学（义务教育）住宿费、课后服务费，公

办中小学学生装费，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学

费和住宿费，由滕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会同有关部门管理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学校主管部门（市教育体育局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向市发展改革局提出学校收费定调价建议。

（一）公办中小学。调整公办中小学（义务教育）住宿费、

课后服务费和公办中小学学生装费收费标准，由市教育体育局

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建议（包括学校

建设管理情况、年度收费开支、调整幅度、调整理由、调整后

的收费增减额、调整后对社会负担和学校收支影响等），报市

发展改革局批准；其中，调整公办中小学（义务教育）课后服

务费标准，由市发展改革局会同市教育体育局报市人民政府审

定。

（二）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。非营利性

民办中小学、普通中专、职业高中等学校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

准，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向市教育体育局提出申

请，市教育体育局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后形成调整价格建议，报

市发展改革局批准。非营利性民办技工学校学费和住宿费收费

标准，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提出申请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后形成调整价格建

议，报市发展改革局批准。学校申请需提供申请报告、办学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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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及其复印件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（法人）及其复印

件、《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成本调查表》（详

见附件）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三年的财务审计报告、财务

会计报告、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情况等。

新建学校第一学年执行试运行收费标准，由学校根据不同

类型、不同办学条件和质量、生均教育培养成本，兼顾我市经

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及社会各方面意见等因素，合理拟

定学费、住宿费标准，向市教育体育局提出申请，市教育体育

局对申请资料审核后形成试运行收费标准建议，报市发展改革

局批准。学校申请需提供申请报告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

（法人）及其复印件、《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

校成本调查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、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情况等。学

校应于第二学年按照上述程序提出正式收费标准申请，学校要

对第一学年学生和新招生学生按照正式收费标准收取费用，并

根据正式收费标准对第一学年学生已收取的费用多退少不补。

原学校迁入新建校区的，按照新建学校规定执行，同时执行“新

生新办法，老生老办法”。

四、收费行为规范

（一）收费公示。学校应通过门户网站、公众号、公示栏、

明白纸、招生简章等多种形式，向学生和社会公开收费项目、

收费标准和有关学费减免政策等内容，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发

生变化的，应及时更新公示内容，未经公示，不得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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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收、退费规定。公办中小学（义务教育）住宿费按

学期收取。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学费、住宿

费按学期或学年收取，不得跨学年收取。学生退学的，学校应

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，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、住宿费等。学

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 10 个月计算。学生休学、经批准转学等，

参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用。学生休学期间不交纳学费、住宿

费等。复学后，按照随读年级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。

（三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应即时发生，即时收取，据

实结算，多退少补。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得与学费、住宿费

一并收取。学校为学生提供正常教学以外的服务、代办有关事

项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。

（四）收支两条线。公办中小学住宿费（义务教育）按照

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。收费使用山东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

省财政票据，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管

理系统全额缴入财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本通知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其它未尽事宜按照省、市

关于中小学收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成本调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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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滕州市财政局 滕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2 月 1 日



- 7 -

附件

非营利性民办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学校成本调查表

（ 年度）

学校名称

学校类别

法人代表

学校地址

邮政编码

财务负责人

填 表 人

电 话

日 期

学校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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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：学校基本情况表

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 行次及关系 （ ）年 （ ）年 （ ）年

一、学生平均在册人数（人）
1=（行次 2*8+行次 6*4）

/12

其中：住宿学生人数（人）

（一）春季学籍在册人数 2=3+4+5

1、小学 3

2、初中 4

3、高中 5

（二）秋季学籍在册人数 6=7+8+9

1、小学 7

2、初中 8

3、高中 9

二、人员总数（人） 10=11+14+15

（一）在职教职工总数 11=12+13

1、教师人员 12

其中：在编教师

……

2、行政后勤人员 13

（二）临时工 14

（三）其他人员 15

三、固定资产 16=17+22+23+24+25+26

（一）房屋及建筑物 17=18+19+20+21

1、办公用房 18

2、教学用房 19

3、学生宿舍用房 20

4、其他用房 21

（二）专用设备 22

（三）通用设备 23

（四）家具、用具及装置 24

（五）交通工具 25

（六）其他固定资产 26

其中：财政（含社会捐助）
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

27

四、收费标准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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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学校收入情况表

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 行次及关系 （ ）年 （ ）年 （ ）年

一、教育事业收入 1=2+3+4

（一）学费收入 2

（二）住宿费收入 3

（三）其他教育事业收入 4

二、经营收入 5

三、财政补助 6=7+8

（一）教育经费拨款 7

（二）其他经费拨款 8

四、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9

五、上级补助收入 10

六、其他收入
11=12+13+14+15

+16

（一）利息收入 12

（二）租金收入 13

（三）食堂净收入 14

（四）捐赠收入 15

（五）其他收入 16

七、学校总收入
17=1+5+6+9+10+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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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：学校教育成本表

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 行次及关系 （ ）年 （ ）年 （ ）年

一、人员支出 1=2+3+…+10

1、工资 2

2、奖金 3

3、津贴、补助 4

4、职工福利费 5

5、社会保险费 6

6、住房公积金 7

7、工会经费 8

8、职工教育经费 9

9、其他费用 10

二、公用支出 11=12+13+…+21

1、办公费 12

2、水电费 13

3、修理费 14

4、物业管理费 15

5、租赁费 16

6、业务招待费 17

7、培训费 18

8、会议费 19

9、劳务费 20

10、其他费用 21

三、固定资产折旧 22=23+24+…+28

1、房屋建筑物 23

2、专用设备 24

3、通用设备 25

4、交通工具 26

5、家具、用具及装置 27

6、其他固定资产 28

四、财务费用 29

五、学校总支出 30=1+11+22+29

六、生均教育成本
（元/人/年）

31=30/表一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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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：学校固定资产折旧情况表

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 行次关系 折旧年限 （ ）年 （ ）年 （ ）年

一、年末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

产原值

1=2+3+4+5+6+

7

1、房屋建筑物 2

2、专用设备 3

3、通用设备 4

4、交通工具 5

5、家具、用具及装置 6

6、其他固定资产 7

二、本年折旧额
8=9+10+11+12

+13+14

1、房屋建筑物 9

2、专用设备 10

3、通用设备 11

4、交通工具 12

5、家具、用具及装置 13

6、其他固定资产 14

备注：1、原值应填写当年 12月 31 日的数据；

2、本表应附学校固定资产明细（新建工作表），并备注属于学生宿舍、食堂的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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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：住宿费情况调查表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

公寓（宿舍）楼号 入住房间数量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学生公寓（宿舍）设施设备情况

公寓楼号（房号） 建设面积（m³） 宿舍面积（m³/间） 住宿人数（人/间） 主要设施设备 收费标准（元/人）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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